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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申請 Q&A   

問題目錄 

問題編號 問題內容 

1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資格為何？ 

2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需檢具那些文件辦理？ 

3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目前有多少身心障礙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其補助金額為

何？是否為全額補助？ 

4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可否代辦？ 

5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是否有項次的限制？ 

6 申請醫療輔具之專業證明文件是否有限定的單位開立？ 

7 部份醫療輔助器具項目一定要鑑定醫院的胸腔內科、胸腔外科或小兒科等專科醫師開立

診斷證明書嗎？ 

8 雙相陽壓呼吸輔助器(Bi-PAP)是否可用租賃的？  

9 什麼是醫療輔具評估報告書?到那裡開立醫療輔具評估報告書?及哪些項目須要開立？ 

10 申請醫療輔具補助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書是否有期限的限制？ 

11 身心障礙者已去世，所購置之輔具可否申請補助？ 

12 有關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申請書，可至何處領取？ 

13 若沒有事先評估就購買輔具，還能獲得補助嗎？ 

14 提出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申請後，多久補助款會撥入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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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資格為何？ 

解答 

1. 設籍並實際居住臺北市且領有臺北市核發、換發、補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者或

身心障礙證明，最近一年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2. 申請補助項目係未獲政府核發之其他醫療補助、社會保險給付或相同性質（輔助器

具）補助者。 

3. 曾申請補助者，須已超過輔助器具之補助年限。 

4. 其他：詳見「臺北市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具補助標準表」。 

問題 2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需檢具那些文件辦理？ 

解答 

1. 申請書正本一份。  

2. 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正反面影本（正本現場查驗後歸還）。  

3. 戶口名簿正本及正反面影本（正本現場查驗後歸還）。  

4. 低收入戶卡正本及正反面影本（正本現場查驗後歸還，無則免附）。  

5. 3 個月內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醫師診斷證明書正本。(註明症狀及所須輔具名稱) 

6. 3 個月內輔具評估報告書正本（申請人應自存影本 1 份以利購置輔具）。 

7. 委託書（身心障礙者親自辦理者則免付）。 

8. 領據、印章。  

9. 三個月內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且註明申請人姓名、地址。 

10.申請人之郵局或台北富邦銀行存褶封面影本一份。  

11.其他：按申請類別檢附文件，詳見「臺北市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具補助標準表」相關規

定。 

問題 3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目前有多少身心障礙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其補助金額為

何？是否為全額補助？ 

解答 

目前臺北市政府身心障礙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項目共分為「醫療輔助類、醫療

費用類 2 大類；15 項醫療輔具補助項目及 3 項醫療費用補助項目，補助金額則依補助項

目及補助對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而不同，若所購

買之金額低於最高補助金額，則依實際購買金額核予補助。 

問題 4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可否代辦？ 

解答 

申請醫療輔助器具補助原則上需親自至區公所社會課或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辦理，若無法

親自辦理，需填寫委託書，並請代辦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

會課辦理。 

問題 5 申請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是否有項次的限制？ 

解答 

身心障礙者醫療輔具與生活輔具合併計算，每人每二年依實際需要，以補助四項為原

則；醫療輔具使用尚未達最低使用年限或申請項目二年已逾四項，年度計算以當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視為 1 年。 

問題 6 申請醫療輔具之專業證明文件是否有限定的單位開立？ 

解答 

1. 檢附之「診斷證明書」、「醫療輔具評估報告書」需為身心障礙鑑定醫院相關醫師開

立，須加蓋職名章及所屬機構之證明章。 

2. 身心障礙鑑定醫院查詢請至臺北市政府衛生局(http://www.health.gov.tw)-市民服務-

特殊照護-身心障礙/身心障礙鑑定項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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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 
部份醫療輔助器具項目一定要鑑定醫院的胸腔內科、胸腔外科或小兒科等專科醫師開立

診斷證明書嗎？ 

解答 

依據「臺北市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具補助標準表」，目前 15 項醫療輔具補助項目中，僅雙

相陽壓呼吸輔助器(Bi-PAP)須由胸腔內科、胸腔外科或小兒科專科醫師開具，其餘補助

項目則由相關專科醫師開具即可。 

問題 8 雙相陽壓呼吸輔助器(Bi-PAP)是否可用租賃的？ 

解答 
若為居家個案可申請租賃，但申請人若領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則不予補助，另租賃

仍應符合所定之補助期限，並於最高補助金額範圍內，依實際租賃金額核給。 

問題 9 什麼是醫療輔具評估報告書?到那裡開立醫療輔具評估報告書?及哪些項目須要開立？ 

解答 

1.基於醫療專業、適用輔具的正確規格或尺寸及避免不當使用造成傷害，應取得相關專

科醫師填寫之醫療輔具評估報告書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所需規格及操作使用時注意事

項等資料。 

2.另依據「臺北市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具補助標準表」，目前 15 項醫療輔具補助項目中，

僅雙相陽壓呼吸輔助器(Bi-PAP)須由胸腔內科、胸腔外科、小兒科專科醫師或呼吸治療

師進行評估，其餘補助項目則由相關專科醫師協會開具即可。 

問 題 10 申請醫療輔具補助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書是否有期限的限制？ 

解答 從開立之日期起算，3 個月內可提出該項醫療輔具補助申請。 

問題 11 身心障礙者已去世，所購置之輔具可否申請補助？ 

解答 
身心障礙者至區公所送件提出申請後去世，補助款由法定繼承人領取（須檢附申請人死

亡證明及相關文件），若於去世後始向區公所提出補助申請者，不予補助。 

問題 12 有關臺北市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申請書，可至何處領取？ 

解答 

輔助器具申請書可至區公所社會課或衛生局領取，亦可從衛生局網站

（http://www.health.gov.tw/Default.aspx?tabid=735）市民服務--特殊照護--身心障礙者醫療

費用及輔具 – 補助服務內容下載表單。 

問題 13 若沒有事先評估就購買輔具，還能獲得補助嗎？ 

解答 

依據行政院衛生署、內政部 101 年 7 月 9 日公布「身心障礙者醫療復健所需之醫療費用

及醫療輔具補助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醫療輔具補助對象因特殊情況，有先行

購置或租賃醫療輔具之必要者，應於先行購置或租賃後，檢附前條第 3 款之文件及前項

第 2 款之憑證，補辦申請；其憑證不得逾 6 個月。 

問題 14 提出身心障礙者醫療費用及醫療輔助器具費用補助申請後，多久補助款會撥入帳戶？ 

解答 
自區公所（101 年由衛生局辦理）審核後至補助款撥入申請人帳戶日止，所需作業時間

約為 30 日。 

 


